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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966      证券简称：长源电力      公告编号：2020-076 

 

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

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2020 年 6 月 23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。会议通

知于 6 月 16 日以专人送达或邮件方式发出。经确认，公司 8 名董事均收到会议

通知。根据会议程序要求，8 名董事参与了会议表决并于 6 月 23 日前将表决票

传真或送达本公司。表决票的汇总工作于 6 月 23 日在一名董事、一名监事和一

名职工代表的监督下完成。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、

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。 

 

二、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

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，做出了以下决议： 

1. 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湖北随州 2×66 万千瓦火电项目的议案 

会议同意公司投资建设湖北随州 2×66 万千瓦燃煤发电项目。该项目拟建设

2 台 66 万千瓦超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，静态投资 487,290 万元，动态总投资

499,805 万元。项目资本金按总投资额 30%计算，预计不超过 15 亿元，由公司按

项目进度分期投入或引入其他合作方共同投资。后期将该项目交由公司全资子公

司国能长源随州发电有限公司负责投资建设和生产运营管理。 

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和独立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，并发表了相关

意见。 

表决结果：8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。 

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及巨潮资讯网上的《关于

投资建设随州火电项目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0-078）。 

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2.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董事的议案 

因公司董事王超先生辞职，根据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经公司股东湖北

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推荐，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，决定提名李亮先

生为公司董事候选人，任期与第九届董事会董事任期相同。公司独立董事认为该

董事候选人资格、审议程序符合《公司章程》等的相关规定，同意将该议案提交

股东大会审议。董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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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决结果：8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。 

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3. 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

会议决定于 2020 年 7 月 9 日（星期四）下午 2:50 在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徐

东大街 113号本公司办公地国电大厦 3楼会议室以现场和网络相结合的方式召开

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。 

表决结果：8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。 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及巨潮资讯网的

《关于召开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》（公告编号：2020-079）。 

 

三、备查文件 

1.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； 

2.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独立董事意见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附件：董事候选人简历 

 

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0 年 6 月 24 日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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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董事候选人简历 
 

李亮，男，1983 年 1 月出生，工学学士，工程师。现任湖北能源集团股份

有限公司投资发展部副主任，历任湖北清江水布垭工程建设公司水坝溢洪道项目

部主任工程师，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发展部主管、战略发展部主管、

主任师。其为公司第二大股东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对公司持股 12.8％）

推荐的董事候选人，与其他董事、监事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，未持有公司股票，

也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和证券交易所处罚。通过指定网站核实，

不是失信被执行人、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，任职条件符合有关法律、

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、规范性文件、《股票上市规则》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

要求的任职资格。 

 
 


